
 

 

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

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、全

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经过认真核查对公司相关事

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

说明和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，我们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及投

资者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占用资金的

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，并做出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

见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属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，不

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 

2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，除此

之外，公司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没有其他对外担保，公司及公司的

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也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50%以下的其他关联方、 任

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二、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独立意见 

本次关联交易，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段明焰回避表决，出

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，会议履行了法定程序；增加日常关联

交易预计事项系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，且定价公允、合理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；审议和表决程序合规、合法，符合《公



 

 

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三、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: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、财

务状况、资金需求、股东回报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等制定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关

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考虑了公司的当期经营需要及可持续发展，又兼顾了

投资者的合理回报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董事会提出的

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并同意将预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均表示同意。 

 

独立董事：符念平、方彬福、陈天助 

 

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


